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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送本部112年公費留學考試簡章，請查照周知。
　

一、旨揭簡章已公布於教育部網站（www.edu.tw）之即時新聞
（112年6月30日）及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首頁（業務
專區―海外留學―公費留學與各項獎學金專區―公費留學

考試資訊）。

二、考試科目、報名日期、筆試及面試日期、預定錄取名額及

公告錄取日期等資訊如下：

(一)考試科目：國文作文與專門科目2科，共計3科。
(二)報名方式及日期：一律採網路報名及上傳報名應繳文

件，報名日期自112年7月18日上午8時起至112年8月1日
下午5時止。

(三)筆試日期：112年10月7日。
(四)面試日期：112年12月2日及3日。
(五)預定錄取名額：141名，包括一般公費生111名、勵學優

秀公費生5名、原住民公費生10名、身心障礙公費生5
名、赴新南向國家公費留學10名。

(六)學位別：公費留學獎助限定攻讀博士學位，但「藝術」
學群及「建築、規劃與設計」學群部分學門之研究領域

亦得攻讀碩士學位。勵學優秀、原住民及身心障礙3類
特殊身分及赴新南向國家公費留學受獎生，亦可選擇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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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(含大學系統)
副本：本部各駐境外機構(含派駐人員)

讀碩士或博士學位。

(七)公告錄取榜單：112年12月29日。
三、本項考試考生需親自出席筆試及面試，不提供視訊面試，

請有意報考者預先規劃行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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